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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记者白
阳、颜之宏、刘硕）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1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三次
审议。与此前的草案二审稿相比，草案三
审稿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对应用程序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作出更具针对
性的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
个人信息作出特别保护等。

限制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注册会员却被要求填写生日、籍贯、学
历等与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近年来，
过度收集用户信息问题频频引发质疑。
　　草案三审稿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
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
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
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
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针对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草案三审
稿增加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
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
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
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表示，从技
术角度看，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容易被识
别，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可能更难被察觉。
　　“百姓日常生活与网络平台紧密相
连，向平台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况日益普
遍。这些个人信息如果被过度收集，或者
存储、使用不善，将会侵害用户权益。因
此，下一步的立法重点应围绕加强对个人
信息使用的监管作出完善。”何延哲说。

不得向用户强制推送个性化广告

　　搜索过一个商品，接着就会收到很
多类似广告的推送……近年来，一些平
台利用大数据进行用户画像推送个性化
广告，困扰公众日常生活。
　　草案三审稿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
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
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
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拒绝的
方式。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
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
策的方式作出决定。
　　“自动化决策应当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包括应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目的明确和最小化处理原则以及公开透明
原则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示，用户画像、算法
推荐等自动化决策，应当在充分告知个人信息处理相关事项的前提
下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草案三审稿还规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应当组织
对应用程序等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测评、公布测评结果，对违法
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

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

　　网络暴力、网络欺诈……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侵害青少年
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问题屡有发生。草案三审稿将不满十四周岁
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并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
对此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说，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将这部分群体的个人信息单列为
敏感个人信息进行更高等级的保护完全必要。
　　此外，一些平台的主要用户就是低龄未成年人，有的平台设置
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陷阱，让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频频“中招”。
　　左晓栋认为，草案三审稿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不满十四周
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制定专门的处理规则，其本质是限制某些
平台利用未成年人非法牟利，要求相关平台切实履行相应社会责
任。“现在有的平台已经禁止未成年用户充值或‘打赏’，这就是专
门针对未成年人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一种体现。”

明确逝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一个人去世后，其他人有权利处置其生前使用的网络账号吗？
近年来，关于这类问题的纠纷逐渐增多。
　　草案三审稿明确，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
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
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认为，该条款首先意味着近亲
属行使死者个人信息的权利不是随意的，同样要遵守合法、正当的
原则；其次，条款体现了对死者生前意愿的尊重，鼓励自然人生前
认真安排自己的个人信息。
　　“修改后的条款一方面支持近亲属维权，另一方面也防止该权
利被滥用，尤其是因家庭内部出现矛盾而导致违背死者生前意愿
的情况发生。”王新锐说。

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维权渠道窄、成本高、处罚侵权力度
不够等问题，制约着用户的维权意愿。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压实各方
责任，加强有关部门查处案件的协调配合。
　　草案三审稿明确，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完善个人
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
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等职务。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认为，草案三审稿要求收到投诉、
举报的部门及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这将让相关机制能
够良性运转；同时，明确在涉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中追究有关责任
人员的法律责任，将相关人员的职业生涯与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绑
定”，这将让相关人员在处理个人信息时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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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记者白阳、
刘硕）同一平台上的同一款产品或服务，对

“熟客”的报价可能要比新用户更高。近年
来，一些商家通过收集、分析个人信息并进
行“大数据杀熟”，受到社会各界诟病。1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对“大数据杀熟”等
问题作出规制。
　　“当前，社会各方面对于用户画像、算
法推荐等新技术新应用高度关注，对相关
产品和服务中存在的信息骚扰、‘大数据杀
熟’等问题反映强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在日前举行的记者会上
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立足于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网络空间合法权益，对利用
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作出有针对性
规范。
　　草案三审稿规定，利用个人信息进行

自动化决策，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
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草案三审稿充分赋予个人自主选择
是否接受自动化决策的权利，明确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
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
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
个人提供拒绝的方式。通过自动化决策
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
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
说明，并有权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
方式作出决定。
　　此外，草案三审稿还对大型互联网
平台和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进行了区
分，规定大型互联网平台应当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有关个人信息保
护的平台规则；授权国家网信部门针对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制定相关规则。

我国拟立法禁止“大数据杀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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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记者高
敬）噪声污染越来越成为社会关心的问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17
日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其中草案针对当前噪声管理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加强分类管理，同时明确法律责
任，加大处罚力度。
　　据了解，现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
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对个别
条款作出修正。20 多年来，我国噪声污染
防治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环保热线
举报平台上，噪声投诉长期居高不下，位居
各污染要素的第 2 位，仅次于大气污染。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
任委员高虎城在作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法的说明时介绍，此次法律修订删除原
法名称中的“环境”二字，将《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更加明确
法律规范对象仅限于人为噪声，法律名称
的修改不影响对噪声污染防治行为的严
格要求。
　　草案增加了噪声污染的防治对象，扩
大了法律适用范围，如交通运输噪声里增
加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扩展法律适
用的地域范围，将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
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仅适用
于城市市区的规定，修改扩展至农村地区。
草案强化源头防控要求，完善产品噪声限
值制度，增加工业噪声、交通运输噪声规划
控制要求，增加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措施
要求，从源头上防治噪声污染。
　　草案针对突出问题，加强噪声分类管
理，如对社会生活噪声，规定在公共场所开
展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应当遵守公共场所
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和时段等规定。

我国修法进一步加强噪声污染防治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 17 日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的议案。其中草案对公共场所开展娱
乐 、健 身 等 活 动 的 规 定 ，引 发 广 泛
关注。
　　广场舞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大爷大

妈们的喜爱，又常常因为音量过大、深夜
扰民等问题，让周围的居民头疼。
　　草案提出，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
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
动，应该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
区域和时段等规定，采取控制噪声的有

效措施，避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草案
还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进行了
明确，如果不听相关单位劝阻、调解的，
或将被处以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可能还会面临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的罚款。
　　草案规定了处罚措施。但罚款不是
目的，关键是要共同维护好环境的和谐
安宁。此次法律的修订，能否让广场舞跳
起来，也能静下来？这是给全社会出的一
道考题。
　　喜爱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要自觉遵
守公园、广场等的管理规定，尤其是在跟
居民小区、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
距离较近的场所开展活动，更要自觉控
制音响器材的音量，不能让美妙的音乐
伴奏成为别人耳中恼人的噪声。到了夜
间，更要注意不能扰人清梦。
　　公园、广场等的管理者，要合理规定
广场舞等活动的区域和时段，尽可能远
离居民小区等，并可以通过设置噪声自
动检测和显示设施加强管理。目前一些
地方已经开展“共建宁静家园”等活动，
通过社区自治和加强宣传，共同降低广
场舞噪声。
　　噪声污染防治要坚持社会共治的原
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
义务，同时也要“及时出手”，向相关部门
举报造成噪声污染的行为。宁静、和谐、
美丽的环境，需要全社会携手共创。
         （记者高敬）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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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记者白阳）
近日，国务院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保护条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司法部、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安部负责人就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
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出台的背景。
　　答：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对于
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保障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
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网
络攻击威胁上升，事故隐患易发多发，安全
保护工作还存在法规制度不完善、工作基
础薄弱、资源力量分散、技术产业支撑不足
等突出问题，亟待建立专门制度，明确各方
责任，加快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护能力。
　　问：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工作，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是什么？
　　答：在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下，国务
院公安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保护工作；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工
作。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施安全保护和监督
管理。
　　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如何认定？

　　答：一是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
定义。
　　二是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所在行
业和领域的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部门是
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
部门。
　　三是明确由保护工作部门结合本行
业、本领域实际，制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认定规则，并组织认定本行业、本领域的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四是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发生较
大变化，可能影响其认定结果时，运营者
应当及时报告保护工作部门，由保护工
作部门重新认定。
　　问：条例对保护工作部门职责作了
哪些规定？
　　答：一是制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规划，明确保护目标、基本要求、工作
任务、具体措施。
　　二是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制
度，及时掌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状
况、安全态势，预警通报网络安全威胁和
隐患，指导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三是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
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四是指导运营者做好网络安全事件
应对处置，并根据需要组织提供技术支
持与协助。
　　五是定期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检查检
测，指导监督运营者及时整改安全隐患、

完善安全措施。
　　问：为强化和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 运 营 者 主 体 责 任 ，条 例 作 了 哪 些
规定？
　　答：条例要求运营者依照本条例和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家标
准的强制性要求，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的基础上，采取技术保护措施和其他必
要措施，应对网络安全事件，防范网络攻
击和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
　　有关义务要求主要包括：
　　一是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护制度和
责任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明确运营
者主要负责人负总责，保障人财物投入。
　　二是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履行
安全保护职责，参与本单位与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有关的决策，并对机构负责人
和关键岗位人员进行安全背景审查。
　　三是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每年进行
网络安全检测和风险评估，及时整改问
题并按要求向保护工作部门报送情况。
　　四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发生重大网
络安全事件或者发现重大网络安全威胁
时，按规定向保护工作部门、公安机关
报告。
　　五是优先采购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
和服务，并与提供者签订安全保密协议；
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按规定通过

安全审查。
　　问：对实施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活动的个人和组织，或未经授权或
批准，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施漏洞探
测、渗透性测试等活动的个人和组织，条
例有哪些规定？
　　答：条例明确，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
实施非法侵入、干扰、破坏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的活动，不得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
　　未经国家网信部门、国务院公安部
门批准或者保护工作部门、运营者授权，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对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实施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可能影
响或者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活
动。对基础电信网络实施漏洞探测、渗透
性测试等活动，应当事先向国务院电信
主管部门报告。
　　条例还在法律责任章节中对此作出
专门规定。
　　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的重要数
据出境如何进行？
　　答：根据网络安全法规定，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
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
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
全评估；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为维护网络安全提供坚强后盾
四部门负责人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答记者问


